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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4             证券简称：佳创视讯            公告编号：2020-001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大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 

公司主要客户为广电网络运营商，在当期周期内，传统业务需求逐渐下降，

市场处于较低活跃水准。我国广电系统目前已基本完成“一省一网”整合，但在

“全国一网”整合过程中有可能会面临一定技术困难，导致广电系统整合进度不

及预期，将会对公司的业务产生一定影响。 

2、技术风险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虽然目前技术较为先进、市场认可度较高，但规模较

小，如果未来不能通过技术提升以应对新型网络要求，不能通过有效的销售手段

以进一步开拓市场，可能在技术方面主要面临技术升级及替代风险，行业整合风

险，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和核心技术泄密风险，在未来竞争中失去优势地位。 

3、公司收入与盈利的季节性波动风险 

受广电行业安全播出要求和广电运营商年度内投资计划等行业因素的影响，

公司同一年度内经营业绩在时间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同一年

度的不同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一定的差距，通常情况下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季度，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低于下半年。另外

公司尚有大量应收账款逾期未收回，回款存在周期不确定性，构成波动性风险。 

4、“VR＋广电” 商业化运营不如预期的风险 

 目前公司“VR＋广电”商业化运营仍处于初级阶段，业务系统稳定性、用户

数、业务黏性、付费用户转化率、销售收入增长率等均存在不确定性，需要时间

和方法进一步验证和解决，因此存在用户发展速度、销售增长率低于预期的风险。 

5、“VR＋广电” 商业化运营投入的风险 

“VR＋广电” 商业化运营前期为了吸引客户订购，会进行各种促销宣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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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带来商业推广成本投入，且预计短期内不会给公司带来显著业绩贡献，存在

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造成不良影响的风险。 

6、VR内容与应用技术持续投入的风险 

当前公司“VR＋广电” 仅在三个省市广电有线网络运营商服务区域开展商

业化运营，后续还将逐步覆盖更多广电有线网络运营商服务区域并与电信运营商

展开商业运营合作，需要远超现有商业化运营所需的VR内容与其它资源支持，同

时为适用于5G+超高清等应用场景，应用技术也需持续迭代升级。通过公司以及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意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意景技术”）近年的经

营，对VR内容的拍摄、制作与合作，VR应用技术的研发与升级累计投入近1亿元

资金，预计未来为满足“VR＋广电” 商业化运营的持续开展及后续与更多运营

商的合作需要，也为满足更多用户日益增长的VR业务体验、VR内容需求，公司及

子公司意景技术还将持续对VR内容和应用技术开发进行投入，因目前“VR＋广电”

商业化运营尚处初级阶段，尚未有足够支撑投入的销售收入，因此未来存在销售

收入不确定，投入、营收比持续增大的风险。 

7、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坤江先生因归还质押借款的资金需求，不排除

在近期将对公司股份进行减持等相关安排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0年1月2

日、2020年1月3日、2020年1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上述情况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及核实的情况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

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之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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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6、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VR＋广电”业务正式商业化运

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3），从2020年1月1日起，公司将率先与吉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广电网络有限

公司滨州分公司分别在陕西省全省范围、吉林省全省范围、山东省滨州市实现商

业化运营落地，《佳创VR专区》正式开始运营收费，公司率先在广电行业实现了

VR商业化运营。此次公司“VR＋广电”业务实现商业化运营落地并收费对公司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不会产生影响，未来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7、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

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详细阅读公司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内容，并关注公告中的风险提示； 

2、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当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

免盲目炒作。  

特此公告！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6日 


